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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範圍（1）

摘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公

職人員適用範圍：

1、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
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第2

款）。【如本部所屬機關構首長、副首長（常務次
長）、主任秘書（秘書）】

2、政務人員（第3款）。【政務次長】
3、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第6款）。【選任……由原不具

本法第2條公職人員身分之公務員或專家學者、社會人士擔任

者……，執行政府或公股代表董監事職務時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

應自行迴避。法務部109年1月2日法廉字第10805010340號函】



公職人員範圍（2）

摘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公

職人員適用範圍：

4、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

之人（第7款）。

5、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

該等職務之人（第8款）。

6、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政

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公職人員的關係人範圍

• 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 二親等內親屬：父母、子女、祖父母

、外祖父母、兄弟姊妹、孫子女等

• 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 擔任關係企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者

確認您是否屬於公職人員的關係人，

是了解利衝法的第一步。



公職人員的關係人範圍

判斷一個營利事業、非營利法人或非法

團體是否為公職人員的關係人：

1、公職人員本人是否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如負責人、董
事、經理人等）。
2、公職人員的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是否在其中擔任重要
職務。
3、公職人員的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

只要符合以上任一個條件，這個營利事業、非營利法人或非法團體就
會被認定為該公職人員的關係人。【即不因公職人員係官派，而免除
關係人之身分】（法務部111年7月18日廉利字第11105003680號函）



利衝法下的禁止行為
• 禁止與公職人員服務或監督之機關交易（買賣、承攬、

租賃）「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包含其兼職之機關；「

受其監督之機關」包含直接或間接監督之機關。

• 即使透過公開程序，仍須揭露身分

•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權圖利關係人（財產與非財產）

• 利衝法第14條第1項但書1-3款情形，關係人可能需要

揭露與公職人員的關係，例如在參與和公職人員所屬機

關的交易或接受補助時。

•避免與公職人員相關的機關有交易行為，不因公職人

員的職務而獲取不正當利益。



常見違法案例
• 營利事業與公職人員服務機關簽約

• 利用職權安插關係人進入公職人員服務機關，例如

臨時人員、約聘僱人員

• 公職人員在審核補助案時，未迴避其關係人所屬的

團體或公司。未揭露關係人身分即參與政府採購。

• 民意代表的關係人與該民意代表監督的機關進行工

程承攬

• 未揭露關係人身分而參與政府機關的採購或接受補

助。



違反處罰（1）

違法

條文
違法行為說明 罰鍰金額 備註

第14
條第
1項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
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
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
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
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1、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10萬元者，
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2、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10萬元以上未達
100萬元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50萬元
以下罰鍰。

3、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100萬元以上未
達1000萬元者，處新臺幣6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4、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者，
處新臺幣600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
罰鍰。

但有第14條第1
項但書6款情形，
不在此限

第14
條第
2項

違反第14條第1項規定，未
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
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或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
該機關團體未連同其身分
關係主動公開之。

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 但屬第14條第1
項但書第3款基
於法定身分依
法令規定申請
之補助者，不
在此限。



違反處罰（2）

違法條文 違法行為說明 罰鍰金額 備註

第15條 受查詢而無正當理由拒
絕或為不實之說明、提
供者

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
經限期通知配合，屆期

仍拒絕或為不實之說明、
提供者，得按次處罰

第16條第

1項

違反第6條第1項規定者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
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新臺幣10萬元以上2百萬元以下

第17條
公職人員違反第12條或

第13條規定未迴避者
新臺幣30萬元以上600萬元以下



注意事項

•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都應了解並遵守利衝法的相關規定。

•如有疑義，應主動向政風單位或法務部廉政署諮詢。請

務必留意自身與公職人員的關係，避免不慎觸犯法律！


